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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现代城市设计实践的主体与客体、过程与现状的再认识入手, 提出有必要对实践的基本原则进

行重新梳理。从马克思主义 真善美 的衡量标准出发 ,侧重于实践的行为和过程, 提出了以科学性为基础、以

伦理性为导向、以艺术性为理想的城市设计实践基本原则, 并从其本质、实践主体的观念和行为层面展开论述,

认为实现城市设计实践的 合理想 性状态是现代城市设计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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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城市设计通过设计和导控形成物

质空间环境的决策过程,通过整合城市用地和功

能布局等构成要素以及发展和谐的形体关系来

提高城市的环境质量,其根本目的是为人创造适

居性场所。现代城市设计理念自 20世纪 80年

代被引入中国,经历了从认识到实践的专业社会

化过程,经过 30年的发展, 给城市空间面貌带来

迅速改观的同时也暴露出诸多问题, 需要从现象

到本质进行系统反思。

一、探讨城市设计实践基本原

则的基础与必要性

1. 城市设计实践的主体与客体

( 1)主体 ! ! ! 从精英到团队

传统城市常被当成建筑的延伸, 大到整个城

市小到一个广场,均由建筑师主导设计。工业革

命尤其是现代主义之后,城市投资主体多元化以

及新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跌宕等多方因素促成

了自下而上的规划过程。城市设计也逐步摆脱

精英主义设计方式。一方面将利益相关者 ! ! !

政府、开发商和公众纳入到实践过程中来; 另一

方面吸收了各专业的技术研究人员, 与设计师一

道共同组成了多元协作的城市设计团队。从而,

身处环境中的每个人都是城市设计者,个人与集

体在参与城市设计的过程中有着不同的地位与

目标,他们对设计决策也因 自觉 或 不自觉  

地参与而施加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 1]
。

( 2)客体 ! ! ! 从产品到过程

传统城市设计实践的客体是物质空间,主要

以美学、视觉感知和行为活动尺度来衡量设计质

量,设计师对城市环境所作的概念构想、场所定

位最终要落实到二维图面, 也正因为它的物质导

向性架空了形式背后的动力关系、忽视了实践过

程中 自知 或 不自知  的细节, 使得城市步入

现代化后单纯的理想蓝图再无法适应多变的社

会发展。 20世纪初西方社会文化论的兴起将影

响城市的动因转向城市中各类群体的文化、社会

交往模式和政治结构, 系统方法论的兴起又帮助

将这种分析推向科学的高度,有关城市设计的认

识也相应发生了转变。 J. 巴奈特 ( 1982)认为城

市设计是 设计城市而非设计建筑  , 指出城市

设计是一连串的行政决策过程和形体环境的塑

造过程, 是一个既有创意又有发展弹性的过程,

而不是建立完美的终极蓝图
[ 2]
。现代城市设计

呈现出工程 ! 产品和政策 ! 过程两种客体形态,

适应性和可持续性大为加强。

2.城市设计实践的过程特征

( 1)动态性

喻肇青 ( 1992)认为城市设计实际指的是

城镇的生成  , 是在过程中生成具有持续性、



整体性的环境, ∀变 #是城市设计过程中必然的

规律 [ 3 ]。出于城市经济、技术、社会环境的变

化与越来越多不确定因素的产生, G. 瓦可

( 1997)也认为城市设计应更多地转向设计目

标、设计策略、设计导则与实施计划,从而提出了

二次订单 的设计概念,即城市设计所设计的是

影响城市形态的一系列 决策环境 , 使得下一层
次的设计者们在这一决策环境规则的指导下做专

业化的具体设计
[ 4]
。可见,现代城市设计实践过

程是由多目标综合导向的, 通过实时调整功能组

合并循环迭代以适应时序演进中城市空间环境发

展的动态决策过程,一般应包括总体策划、组织设

计、实施执行与运作维护等四个阶段。

( 2)双重性

城市是一个开放复杂的巨系统,因决定空间

形式背后的潜在动力纷繁杂沓,城市设计历来被

认为是一门融贯交叉的综合性学科。然而,对物

质环境和操作过程两方面的设计实践, 使得起主

导作用的知识和方法主要集中于设计学与管理学

两个领域:设计学旨在对空间环境进行艺术创造,

通过调研分析、概念设计、方案创作、图示表达、成

果交流等形式进行;管理学旨在促成实现理想模

式的操作层面上的努力,包括参与社会活动、管理

城市建设等,二者在实践各阶段紧密结合共同作

用,形成了城市设计感性与理性交织、理想与现实

融合的双重性实践特征。着眼于城市物质空间环

境改善的城市设计往往表现出物质性的一面,而

关注于城市设计决策制定和实施过程的城市设计

则表现出技术性以及强烈的社会属性。

3. 城市设计实践的状态

( 1)现实困境

作为新兴的边缘学科,现代城市设计在自身

知识结构不断成长完善的同时, 也在资本积累、

权力话语、文化殖民等外部压力下表现出被动和

无所适从。 J. Rouse ( 1998)为了阐明 为什么我

们总是不能在城市设计上达到一个更高的水

平  ,提出了他称之为 城市设计七大限制 的理

论 (即战略真空、被动、僵化的规则,吝啬、无知、

缺乏思想和短视 )
[ 1 ]
。可见, 城市设计发展面临

极大的挑战:一是战略上的地位不受重视, 操作

过程不科学、不正规; 二是制度上的灵活性不强,

缺乏与强控制相制衡的条件;三是设计者观念上

的目光短浅、世俗化和实用主义倾向。

城市设计理念被引入中国后曾 盛极一

时  ,虽然目前的实践需求有增无减, 但仍能感

到其地位在下滑: 首先是学科层面对城市设计的

定位仍尚待讨论; 其次是法规政策 谨言慎行 。

从 1997年 ∃建筑技术政策 %中 配合城市规划,

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城市设计体系  到 2006年

∃城市规划编制办法%的修订者认为, 从目前城
市设计学科的发展,包括它的设计内容和要求来

说,其技术发展、理论积累都还没有达到能把它

作为一个部门规章确定下来的地步  [ 5] , 使其地
位始终停留在非法定规划的话语层面; 第三,是

实践层面发育不良,终极蓝图、招商宣传式的设

计成果普遍存在, 总规和控规阶段的城市设计又

由于缺乏统一管理而导致 权威性 和 合法性  
遭受质疑。可见,学科发展、制度建设和社会实

践构成了城市设计发展的运行环路, 只有整体协

调、局部改良、循环促进,才能充分发挥城市设计

的切实效能。

( 2)发展需求

在城市化高速推进背景下, 未来中国城市仍

以大规模的开发建设为主, 这就需要城市设计发

挥其整体协调空间品质的能力, 避免城市形态断

裂破碎以及文脉的流失。另一方面, 用地矛盾凸

显也制约了城市建设向集约和高效方向发展,对

地权 的合理分配逐渐转向对 空权  的合理利
用,这就使得城市设计在三维空间资源整合方面

的优势得以显现。在人类整体利益受到普遍关

注的今天,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宜居城市、健康城

市、安全城市等目标的实现, 也同样离不开城市

设计的理念和技术。

综上所述, 正是在城市设计实践主体多元、

客体复杂、过程动态多变、实践中挑战与机遇并

存的背景下, 需要对城市设计实践的基本原则进

行重新审视和系统思考,它将成为规范和协调城

市设计者行为的隐形力量, 引导城市设计实践向

健康的方向发展。

二、现代城市设计实践基本原

则的建构

事实上, 关于城市设计原则的探讨一直存

在。C.西特 ( 1889)有感于工业化弊端中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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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艺术原则的城市设计  理念; E. 沙里宁

( 1943)关心城市表达出的文化气质与精神内

涵,提出表现的原则、相互协调的原则和有机秩

序的原则; E. 培根 ( 1967 )以及 C. 亚历山大

( 1987)着眼于有机系统强调城市设计的整体性

原则等等。与此对应,国内学者也有不同程度的

阐释。吴良镛 ( 1989)受有机疏散理论启发, 提

出有机更新的城市设计原则; 孙一民 ( 1999)认

为城市设计的基本原则在于以人为本,调节城市

的建造过程,使之满足广大市民的基本要求; 张

庭伟 ( 2001)针对当前中国城市设计中的问题特

别强调了文脉性、社会性和公众性以及累积性等

原则; 张锦秋 ( 2002 )认为城市设计的基本原则

是以人文本、尊重自然, 维护城市发展在历史文

化上的延续性、重视城市建设的综合性与渐进

性;刘宛 ( 2006)指出城市设计的实践原则应寓

于城市环境与文化、社会与经济及环境生态等三

方面。不难发现,以上原则多指向城市设计实践

的结果和本质,本文试从行为和过程角度有所侧

重,是以补充。

原则即说话或行事所依据的法则或标准, 是

经过长期检验所整理出来的合理化现象。马克

思主义认为,应该以任何物种的尺度和人的内在

尺度为标准来衡量实践。前者指真理的尺度, 后

者则包括了善的尺度和美的尺度:真既是人们对

于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也是善与美的

前提; 善比人们对世界的客观真理性认识又进了

一个层次, 它是真的结果和美的前提;美是以真

和善、客观必然与主观目的相一致、相和谐的形

式出现的。因此, 本文从马克思主义 真善美  

和谐统一的逻辑出发,将城市设计实践的基本原

则划分为科学性、伦理性和艺术性三个方面, 以

下试从各实践原则的本质、实践主体的观念和行

为层面作以简述。

1. 城市设计实践的科学性原则

( 1) 合规律 的本质

真, 即真理与事实相符的规律或现象, 它侧

重于思维内容的客观性,反映了人同世界的认知

关系。 J.巴奈特认为, 今日的城市并非意外  ,
它是充分考虑了不同的目的相互关系与合力

作用后的产物  [ 2 ]。城市设计实践的物质性和

技术性决定了它的真就是 合规律 。
从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来看, 实践决定认

识,认识对实践也起着能动的反作用。只有对城

市设计本质和规律有正确认识, 才能端正实践方

向,并作为精神力量推动人们在实践中创新。城

市设计实践的科学性可视为对其主、客体及发展

规律正确认识基础上的 符合 ! ! ! 即与设计管

理者思维规律相协调, 与城市发展客观规律相符

合,与城市建设和开发的能力方式相匹配, 与城

市政府和规划部门对实施的承受和控制力相一

致,与使用者和公众的生活方式相适应等等。

( 2) 求真  的精神
科学精神是人们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寓于

知识、思想和方法中的科学观念、意识和态度,它

是城市设计价值实现的基础,体现为理性、批判

和创新三种 求真  的精神。
一是理性精神,城市规划能够从传统的注重

直觉和理念的思想转变为现代的对科学和现实

的关注,其关键就在于规划过程中理性思想的发

挥
[ 6]
。人类城市的建设历程一方面向人们指

明,通过实证和逻辑等手段, 不以主观愿望和价

值选择为转移, 实事求是探索城市本来面貌,从

中得出规律性结论,并形成系统知识的途径;另

一方面也提醒人们避免陷入唯理性机械主义的

泥沼,倡导追求平衡经验主义与实证主义的 有

限理性  。二是批判精神, 正是有了 C IAM内部

对现代主义存在问题的反省和 J.雅各布对权威

规划实践的质疑、批判性地域主义以及后现代主

义等解构力量的出现, 才能激励人类城市建设不

断向前发展。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也把 有

条件的怀疑性  列为科学精神的规范之一而倍

加重视。这就要求人们以知识分子的姿态做到

向上层指导和价值取向合理性质疑, 对权威论断

和经典理论批判性继承,对个人实践问题勇于剖

析和反思, 不唯上、不唯书  。三是创新精神,

E.培根认为, 未来城市环境质量将依赖技巧高

超、感觉敏锐的城市设计师的创造性和智力
[ 7 ]
,

可见, 创新精神是城市设计实践能动性的表现。

城市设计一方面要为设计师创造塑成城市形态

的基本框架; 另一方面又要为建设管理者创造决

策环境, 这就需要设计师能够结合具体情况,灵

活变通实践程序, 只有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善于

突破传统约束,城市设计才能还原和再现生活的

本质。

从根本讲,城市设计的科学精神来自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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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的渗透培养, Tzam ir, Y igal( 1989)做过一次

调查显示学生们大多倾向依靠自身经验、感受和

想法来完成设计决策过程, 很少注重 科学  、规
范或国际通用的研究方法。因此,在城市设计教

育过程中除专业理论知识的传授外, 还应加大对

学生科学意识的培养,强化其对科学哲学、科学

思维模式的了解和运用。此外, 鼓励正确认识

尽可能多的技术的训练是非常重要的  , 只有

能挥舞各种工具, 才有巨大的能力开始回答那

些可以将其研究事业推向顶峰的复杂问题  [ 8]。
( 3)以科学性为基础的实践

在对城市设计基本规律正确认识的基础上,

还需要正确树立科学观念、使用科学方法以及组

织科学化过程, 从而达到城市设计实践的科学

性。首先,应重视科学观念在城市设计过程中的

主导作用, 尤其要面向政府领导、开发商和公众

层面进行宣传,比如对舶来品和自身传统的认识

就要做到理性辩证,从而为实践的推进扫清观念

上的牵制。其次,自然科学、系统科学和管理科

学的发展早已能为城市设计提供强有力的 硬

件  支撑。K.林奇与 C. 亚历山大突破传统城市

设计主观占优的惯习,率先采用实证和半实验的

方法研究城市形象的本质与构成,开创了科学实

证探索的先河。但另一方面,实践中也不能片面

强化技术因素, 唯数据是瞻,而忽视了人文社会

科学方法的 软件  分析和调谐作用。例如, J.

Appleton将观察与庇护理论建立在理解人类行

为的基础上,在人类的原始体验与景观美学之间

找到了联系, 既有良好的视线、又提供隐蔽的

环境, 在美学上优于两者都不具备的环境
[ 9]  。

最后, 应结合城市发展的复杂和不确定性特征,

通过弹性的非终极性部分控制,科学组织与管理

城市设计过程,并对各种类型社会实践的经验进

行总结与回馈, 实时修正城市设计过程理论, 建

立健全城市设计框架是城市设计科学发展的内

在驱动力。

2. 城市设计实践的伦理性原则

( 1) 合目的 的本质

善,即人的要求与外部世界现实性的统一,它

侧重于行为价值的进步性, 反映了人与世界的价

值关系。M. Carmona( 2003)认为, 城市设计是一

种伦理性活动。首先,它因与价值观问题密切相

关而具有价值论的意义;其次,它关系到特定的价

值观,诸如社会公平和平等
[ 1 ]
。城市设计实践的

社会属性决定了它的善就是 合目的 。

城市设计实践的伦理性可视为在考虑少数

个体 (直接受益者 )需求的同时满足更广大群体

(代间与代际 )共同利益的需要从而使其 幸福 。

随着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和投资主体多元化,越来

越多的参与者进入到城市改造和开发过程,想准

确找出 公众 及其共同利益所在并非易事,这就

要求设计者不能仅看重城市空间的交换价值而忽

视了对其使用价值 (如历史、地方性和生态等 )的

维护。城市设计的关键在于如何从空间安排上保

证城市各种活动的交织,从城市空间结构上实现

人类形形色色的价值观之共存
[ 10]
。

( 2) 求善  的精神
伦理精神是实践主体对所处社会关系所做

的 应该如何  的价值判断、评价和实践规范,它

是城市设计价值实现的保障,体现为正义和规范

两种 求善 的精神。
一是正义精神,从希波丹姆的米利都到塞尔

达的巴塞罗纳,从数字性平等的用地划分到普遍

均同性的建筑规模,都寄托了设计者追求权利和

利益平等、追求公正的社会理想,虽然,这种唯物

质性做法未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但城市设

计仍可在公共物品提供、调停社会冲突、实现社

会公平方面有所作为。二是规范精神,从拉斯金

的 建筑七灯  到 1999年 U IA的 ∃关于道德标准

的推荐导则%,在从人类中心主义向生态中心主

义过渡的哲学背景下, 建筑规划设计领域也在美

德伦理、环境伦理等价值观的指导下探寻着 安

居的本质  。这要求参与者尤其是设计师必须

在个人品质、技能以及责任方面遵守规范并自我

调节, 规避个人追求最大回报行为,以促成城市

发展在复杂多变世界中的连续和有机。

伦理精神的养成同样离不开教育阶段的正

确引导,美国规划院硕士培养教育标准中要求将

价值观  列为与知识和技能同等重要的素质,

主要使规划师理解、重视人类普世的价值观念,

理解社会责任, 人道主义,民主决策等价值观念

和具体规划工作的联系
[ 11 ]
。R. Stanley和 T.

Francis( 2006)也认为伦理是包括城市、环境和

建筑工程师在内都应必修的课程之一,它是对人

们在大学之前业已形成的个人伦理进行的专业

性升华。城市设计具有设计学科一般属性,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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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产品 ! ! ! 城市空间环境品质与人们身心健康

和生活方式息息相关,因此,也应遵循设计伦理

的行为规范,使其 成为教育和培养未来设计人

才的普世思想
[ 12]  并融于设计实践。

( 3)以伦理性为导向的实践

在城市空间的生产过程中,开发商、投资商

和政府官员由于在经济和政治上对空间使用的

绝对支配权力而成为决策中的强势群体, 公众则

往往被排挤成被动接受和强制使用的角色,无奈

要为城市空间的许多政策失效买单。因此,关注

弱势群体利益实现的公共伦理就成为城市设计

实践伦理体系的核心,它是用以规范公共管理主

体行为, 以保证公共事业的公正性, 合理有效地

实现公共事业目标的准则体系
[ 13 ]
。

从团队管理角度看,城市设计运行机制的公

正在于制度设计的合理有效以及制度运行的合

法公平:一方面依靠于设计合理的评价与监督制

度、合理的运作规则和管理策略等从制度上制衡

主体际的关系; 另一方面,也应将价值原则贯穿

城市设计实践全过程,以非制度性的标准或准则

在意识形态上规范团队各方活动,从而实现向大

众文化和公共政策的倾斜。

从个体行为角度看,城市设计师是引导和保

障城市空间发展在技术层面的合理性和公平性

的关键, 其在专业立场和服务对象上的错位, 不

仅会侵害公众和弱势群体的利益,也会极大降低

公众对城市设计乃至公共部门的信任度。因此,

城市设计师必须坚守专业价值, 代言公共利益。

在具体操作中,城市设计师可以通过利用相应法

律法规制定实施策略来保障公共利益。例如, 在

开发过程中,可以通过奖励政策引导获利的开发

商提供适当土地和资金来建设公共空间和公共

设施; 也可以通过在城市公共部门中设置非盈利

机构, 来为相对弱势的群体提供服务和诉讼渠

道。如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设立社区设计中

心,专门为城市中低层收入群体提供设计服务等

等。以公共伦理为核心,通过促进设计管理运作

过程的公正有效以及个体操作行为的规范合理,

是现代城市设计伦理性实现的根本路径。

3. 城市设计实践的艺术性原则

( 1) 合理想 的本质

美, 是从认识和改造客体中产生的, 它表明

人在把握和占有客体时所产生的一种自由、愉快

的感受性,它反映了人同世界的情感关系。城市

设计中的美既包括城市空间实体环境给人们带

来的知觉享受,又是实践过程中客观规律与主观

目的相契合的状态,它的美就是 合理想 。

城市设计实践的艺术性可视为通过对城市

空间环境美的追求创造可栖居之所, 从而达到人

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在时间及空间四维体

系中的和谐关系, 从而实现人类从物质家园、精

神家园直至理想家园的崇高目标。正如 E. Cas

sire所说: 甚至连一些最酷爱艺术的人, 也常常

把艺术说成只是生活的一种单纯附属品、一种装

饰品或美化物。这就低估了艺术在人类文化中

的真正意义和真实作用。只有把艺术理解为是

我们的思想、想象、情感的一种特殊倾向、一种新

的态度,才能够把握它的真正意义和功能 [ 14]。

( 2) 求美  的精神

艺术精神是人们在实践活动中经由情感体

验而形成的理想追求, 它是城市设计价值实现的

终极指向, 体现为主体、乌托邦和中庸三种 求

美  的精神。

一是主体精神,在城市设计实践的集体性活

动中,各主体的主观能动性通过相互间合作得以

强化的同时也要注意主体角色的调适 (从局外

人向沟通式参谋角色、从执行者到使用者切身感

受转变 )以及主体责任的明确 (对所使用的专业

技术知识可能产生的结果负责, 对在社会和政治

实践中很好地使用专业技术知识负责 )等。二

是乌托邦精神,从孔子的 天下大同 到老子的
小国寡民  , 从勒杜的绍村规划到霍华德的田

园城市,对理想状态的追求是社会和城市发展的

原动力。城市设计实践各阶段目标的设定,即要

引导城市空间向趋近于人们理想中的状态发展,

因此, 除注意目标制定的阶段性、渐进性等原则

外,更需要发扬其前瞻性、批判性和超越性功能。

三是中庸精神, 是对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理性

主义与理想主义、主观欲望与客观规律、经济效

益与综合发展之间关系的拿捏, 既要做到适度和

有效, 又不偏激跃进守旧保成, 使城市设计实践

能够在科学基础和伦理导向下健康发展。

城市设计源于建筑学对美的创造,专业教育

一般较为重视对艺术精神的培养。在审美基础

之上, 城市设计教育还应在整体性、系统性观念

以及协调矛盾、优化管理的技巧方面有所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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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什么运用、怎样善待这些知识和技能方面有

所启发;应该使学生对城市发展的复杂性做充分

认识, 对社会实践中可能遇到的矛盾作预先设

定,并结合具体项目的参与完成从理论到实践的

全面搭接。

( 3)以艺术性为理想的实践

J. Lang( 1994)认为,城市设计是一种复杂的

艺术, 要同时达到多项目标。这些目标从提供活

动的场所, 从创造场所的意义, 到建成环境中技

术的有效性,到财政和生物环境的健康, 它也是

将一类专业的关注点与其他各类专业的关注点

联系起来的艺术
[ 15]
。哥伦比亚大学教程中也指

出,城市设计是一种积极的社会艺术,远不是简

单地表达物质空间,而是承担着所有设计活动的

各个方面
[ 16]
。因此,应该跳出城市设计 视觉艺

术  的原始思维, 将其看成是协调各种复杂关系

的行为活动。

从设计角度来看,城市设计实践的艺术性可

通过对美的意义、属性、内容及形式的认识,借助

科学的分析和设计目标拟定, 在形态、生活和情

感三个层面上进行艺术创造。从管理角度来看,

城市设计在城市整体发展过程中扮演着承上启

下、整体协调的角色
[ 17]
,其艺术性可通过三种途

径实现: 一是城市设计实践在城市规划、建筑设

计和景观设计之间的协调作用,根据具体情况选

择合适的过程和产品形式,整合相关领域间的裂

隙, 从而在空间形态上实现二维面域到三维立

体、物质美观到功能复合、历史记忆与市民生活、

自然生态与经济发展等多重层面上的系统整合;

二是通过对城市设计参与机制的完善,在多元团

队平台上实现多专业间、利益主体间、设计师与

客户之间的关系协调,实现网络化、交互式的运

作环境;三是结合城市设计实践中经济和社会发

展特征, 通过对约束与控制并举、引导与激励共

用等实施技巧的挖掘和创造,整合空间和社会资

源。当然,设计和管理之间的协调也是必不可少

的,如果在管理过程中缺乏设计意识,单一决策

也将影响到城市的质量和活力。可见,权衡处理

好城市物质元素间、系统动力间以及行为主体间

的复杂关系, 是城市设计艺术性实现的有效

途径。

三、结 论

综上所述,城市设计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实

践活动, 它以科学认识为基础, 以价值评判为保

障,以理想追求为目标, 其每一方面又都具有复

杂结构和具体原则, 绝非寥寥千字所能阐释透

彻,本文旨在从整体上强调这种认识角度和相互

关系,为城市设计实践的 合理想性 实现打好
基础。

毕达哥拉斯学派有句名言 什么最美

好? ! ! ! 和谐  [ 18]。在多元需求并存和对立的
今天,理论和实践的发展都表明了对事物整合状

态进行研究的必要性和意义。可以这样认为,城

市设计实践的价值观念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也必

将走向更加均衡、协调和紧密地结合之路。 ∃物

权法%、∃城乡规划法 %等一系列法规政策的出

台,也预示着人们的追求也正在从理论价值层面

的研究向实践保障的层面转化。相信通过城市

设计这一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的实践, 能够创造出

可持续的、适宜人类居住的理想城市空间, 从而

实现对环境及人类自身发展的深层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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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recogn izing the subject, the ob jec t, the process and the actua lity in them odern urban design, the necessity

o f com b ing bas ic pr inc iples is pu t forw ard. Through theM arx ist practica lm easure fram ewo rk o f " truth, goodness and beauty",

espec ia lly the behav ior and the pro cess, th is pape r proposes the urban design basic pr inciples, based on the scientific founda

tion, the guidance o f ethicality and the idea l artistry, and to discuss the ir nature and the practical sub jective concept and be

hav ior, and to ach ieve the rationa lity in the urban des ign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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